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榕公交网传〔2020〕114号
关于落实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

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大队：

根据省厅《关于落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公交警传发〔2020〕76号）精神，新收费标准即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落实新收费标准。各大队要严格按照《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函》（闽发改服价费〔2020〕108号）要求落实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做好新旧标准过渡衔接，确保新收费标准在今年6月1日起顺利实施。由于本周期收费标准将汽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标准由500元/人.次下调为440元/人.次，对已引进建成并启用社会化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场的大队，接本通知后请即向属地公安机关报告收费标准调整情况，并与属地发改、财政部门做好收费管理对接工作。对驾驶许可考试费互联网分科目缴交的系统调整工作由支队对接落实。

二、切实加大驾驶考试投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要求，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应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截留。对已引进建成并启用社会化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场和开展摩托类驾驶人考试的大队，不得无偿使用社会化考场，不得恶意拖欠租赁费用，租赁费用应及时予以结算；要根据社会实际考试需求，督促指导社会化考场切实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建设、完善考试场地和考试系统，及时更新考试车辆，保护考生合法权益。

三、做好收费报告和公示工作。各大队要结合实际向当地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报告本单位基本情况、收费项目变动情况和年度收费情况；在服务窗口、考试场、延伸服务网点等场所醒目位置和网上对外公布办事指南等内容更新公示收费项目、范围、对象、标准、期限、依据、减免规定、执收方式（公示表格可参考附件1、2）。

四、不断提升交管服务品质。车辆管理所是公安机关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窗口单位，服务场所和服务人员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安机关和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各大队要持续深化交管“放管服”改革，在优化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积极创建条件建设考场，切实有效满足社会实际考试需求，实现群众就近考试；切实加大财政投入，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有计划改造升级服务和执法场所形象，有步骤培树提升服务和执法人员素质，推动提升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服务体系提档晋级。

附件：1.对外公示《福建省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标准表》

2.对外公示《福建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表》

3.省厅《关于落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公交警传发〔2020〕76号）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5月12日

附件1

福建省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标准表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元）
	备  注

	一、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1、号牌工本费标准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压有发牌机关代号）及号牌安装费用。

    2、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每个1元。车主自愿安装号牌架的，铁质号牌架及同类产品每只5元；铝合金号牌架及同类产品每只10元（均含号牌安装费）。

	汽车
	副
	反光号牌100
	

	
	
	不反光号牌80
	

	挂车
	副
	反光号牌50
	

	
	
	不反光号牌30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
	副
	反光号牌40
	

	
	
	不反光号牌25
	

	摩托车
	副（面）
	反光号牌35
	

	
	
	不反光号牌25
	

	二、证照费工本费
	    1、行驶证、临时行驶证工本费标准包括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
    2、补（换）发机动车牌证和驾驶证均按表列标准收费，不得加收其他任何费用。

	机动车登记证书
	元/证
	10
	

	机动车行驶证
	元/本
	10
	

	机动车驾驶证
	元/证
	10
	

	临时行驶证
	元/本
	10
	

	临时机动车号牌
	元/张
	5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元/证
	10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
	元/证
	10
	

	备注：1、本表为《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函》（闽发改服价费〔2020〕108号）规定的新收费标准，自2020年6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2、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考试的机构收取，通过互联网系统等方式分科目缴交。3、收费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纳入全省统一的非税收入系统收缴，收费资金全额上缴国库。


附件2
福建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表
	
	
	
	计量单位：元/人.次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
	备  注

	一、汽车驾驶许可考试费
	1、每次预约考试有两次机会，第一次预约考试不合格需要补考的不收费，第二次预约考试按表列的收费标准的50%收取补考费，第三次及以上预约考试的，按表列收费标准的30%收取补考费。
    2、小型汽车科目二考试，考生在考试中途被判定不合格的，应允许其按考试项目顺序继续试考完剩余项目。
    3、大中型客货车科目二及汽车类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由于考试方式、方法及其他原因限制，目前还不具备相关条件，因此暂不执行中途考试不合格者继续试考完剩余项目。

	科目一
	40
	

	科目二
	260
	

	科目三
	1.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110
	

	
	2.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30
	

	二、摩托车驾驶许可考试费
	    摩托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每次预约考试有两次机会，第一次预约考试不合格需要补考的不收费，第二次预约考试按表列的收费标准的50%收取补考费，第三次及以上预约考试的，按表列收费标准的30%收取补考费。

	科目一
	30
	

	科目二
	60
	

	科目三
	1.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30
	

	
	2.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30
	

	备注：1、本表为《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函》（闽发改服价费〔2020〕108号）规定的新收费标准，自2020年6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2、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考试的机构收取，通过互联网系统等方式分科目缴交。3、收费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纳入全省统一的非税收入系统收缴，收费资金全额上缴国库。


附件3

关于落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
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公交警传发〔2020〕76号
各设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交警支队：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函》（闽发改服价费〔2020〕108号）规定的新收费标准即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做好新旧标准衔接。本周期收费标准将汽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标准由500元/人.次下调为440元/人.次，其他定价事项不变。各地接本通知后，请即向属地公安机关报告收费标准调整情况，并与属地发改、财政部门做好收费管理对接工作，同时抓紧落实驾驶许可考试费互联网分科目缴交等工作，确保新收费标准在今年6月1日起顺利实施。

二、切实加大驾驶考试投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要求，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应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截留，考试主管部门要根据社会实际考试需求，切实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建设、完善考试场地和考试系统，及时更新考试车辆，保护考生合法权益。2018年、2019年，全省汽车类驾驶人考试总收入明显大于总支出，特别是厦门、龙岩、福州、莆田四地，收支差距悬殊。由于大部分地区在驾驶考试方面投入明显不足，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将本周期汽车驾驶许可考试费下调60元。下一周期，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还将依据2020年至2022年收支情况，对应调整收费标准。

三、不断提升交管服务品质。车辆管理所是公安机关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窗口单位，服务场所和服务人员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安机关和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各地要持续深化交管“放管服”改革，切实加大财政投入，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有计划改造升级服务和执法场所形象，有步骤培树提升服务和执法人员素质，推动提升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服务体系提档晋级。要持续优化考场布局，切实有效满足社会实际考试需求，实现群众就近考试；对于引进的社会化考场不得无偿使用，不得恶意拖欠租赁费用，租赁费用应及时予以结算。要积极借鉴福州市做法，大力推行县级考场“考试员、财政”属地化，尽早实现小型汽车驾驶人考场属地化管理、属地化运营。
有关落实情况，请及时报总队。
附件：福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函

福建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20年5月9日
附件
福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
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函
（闽发改服价费〔2020〕108号）
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你单位《关于商请重新核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函》（闽公交警函〔2020〕6号）收悉。鉴于《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复函》（闽价费〔2018〕96号）即将到期，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等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就重新制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福建省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标准详见附件1。

二、福建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详见附件2。2020年5月31日之前已报名参加汽车驾驶许可考试的考生（含已报名但未参加考试，以及报名参加补考的考生），及报名参加摩托车驾驶许可的考生，其考试费收费标准仍按照闽价费〔2018〕96号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租用社会考试场地对机动车驾驶员实施考试，应向场地所有者支付考试场地租赁费，考试场地租赁费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从考生收取的考试费中列支，不得另外向考生收取有关费用。
四、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考试的机构直接收取，不得委托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驾校）代收。
五、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应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截留，考试主管部门要根据社会实际考试需求，切实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建设、完善考试场地和考试系统，及时更新考试车辆，保护考生合法权益。
六、收费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纳入全省统一的非税收入系统收缴，收费资金全额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七、收费单位应认真做好收费报告和收费公示工作，向当地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报告本单位基本情况、收费项目变动情况和年度收费情况，在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范围、对象、标准、期限、依据、减免规定、执收方式。
八、本函自2020年6月1日开始执行，有效期3年。有效期到期前60个工作日，由你单位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收费标准管理办法》（发改价格规〔2018〕988号）第九条的有关规定，按照规定程序向省发改委、省财政厅提出制定收费标准的建议。《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和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复函》（闽价费〔2018〕96号）同时废止。
附件：1.福建省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
2.福建省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             2020年5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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